
  



雲林縣辦理 110年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性侵害、性騷擾、性霸凌事件」通報處理流程 

 

 

 
第一類：性侵害事件通報順序： 

一、法定通報：衛生福利部「社會安全網-關懷 e起來」線上求助平台

(https://ecare.mohw.gov.tw/)或被害人所屬縣巿家暴及性侵害防治

中心。(被害人所屬隊本部通報) 

二、辦理單位應辦事項： 

(一)行政組協助通知疑似被害人所屬學校、隊本部通報並由該隊本部簽收

通知單，安全維護組視案件需要協助疑似被害人。 

(二)若雙方當事人符合性別平等教育法第 2條第 1項第 7款規定範圍，應

協助通知疑似行為人及疑似被害人所屬學校進行校安通報或協助報警處

理。 

第二類：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通報順序： 

一、法定通報：衛生福利部「社會安全網-關懷 e起來」線上求助平台

(https://ecare.mohw.gov.tw/)或被害人所屬縣巿家暴及性侵害防治中

心。(被害人或行為人其中一方 18歲以下) (被害人所屬隊本部通報)二、

辦理單位應辦事項： 

(一)行政組協助通知疑似被害人及疑似行為人所屬學校、隊本部通報並由

該隊本部簽收通知單。 

(二)由疑似被害人所屬單位依據性別平等教育法第 21條、性騷擾防治第

13條及性別工作平等法第 13條等規定辦理，安全維護組視案件需要協助

疑似被害人。 

(三)若雙方當事人符合性別平等教育法第 2條第 1項第 7款規定範圍，應

協助通知疑似行為人及疑似被害人所屬學校進行校案通報或協助報警處

理。 

三、如性騷擾案件發生對象係本縣所屬員工，則依「雲林縣政府員工性騷

擾防治及申訴處理要點」之規定辦理。 

備註：(由疑似被害人所屬之隊本部主責，行政

部行政組協助) 

以下虛線流程係屬協助被害人及配合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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